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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脱贫组〔2018〕172号
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下达吕店镇产业发展项目分配意见的通   知
吕店镇人民政府、县财政局：

吕店镇人民政府《关于申请产业发展项目资金的请示》（吕政〔2018〕143号）收悉，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实际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，现将吕店镇产业发展项目资金1170000元予以下达。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吕店镇为项目主管单位，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、监管、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你镇扶贫、财政部门要搞好配合，保证项目尽快完工。
项目主管单位要做到项目规划具体、扶持资金安排精准，同时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备项目实施方案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、发挥效益。备案后的实施方案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，如确需变更的，需重新向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上报备案。
项目实行乡（镇）报账制，项目主管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抓紧实施项目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
项目实行公告公示制度，要严格按照《伊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 伊川县财政局关于印发伊川县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的通知》（伊扶贫办〔2017〕116号）文件要求，将奖补发放情况在有关行政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15天，接受群众监督并妥善保存相关资料。

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伊政办〔2017〕27号）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
县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安排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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